


行政处罚决定书
（武）文综罚字〔2025〕2106304号

当事人：武汉光大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2059171795B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L-HUB-02333
法定代表人：陈钢
住所：武汉市江岸区江大路20号同心阁2栋4单元2层101室

你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且拒不改正一案，经本机关立案，已调查终结，现将有关情况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于2012年12月31日依法获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后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2024年10月9日，本机关向你单位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你单位限期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因你单位失联，无法直接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本机关在通过邮寄送达无法送达的情况下，于2024年11月6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在《中国旅游报》刊登《关于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公告》信息，要求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2025年1月5日，公告发出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期间，本机关分别于2024年11月7日、12月9日、2025年1月15日，通过全国旅游监督服务平台查询，你单位在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记录一栏均为“当前保证金金额：0万元人民币”和“暂无更新记录”。截至2025年1月17日，本机关复查，你单位仍未按规定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市文旅局关于依法核处未按时交纳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旅行社的通知》复印件1份，《武汉光大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现场检查照片》复印件1份，《责令改正通知书》（（武）文综改字〔2024〕2106216号）1份，邮政特快专递（EMS）退件复印件1份，2024年11月6日《中国旅游报》刊登的《关于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公告》1份，武汉光大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2059171795B）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L-HUB-02333）复印件各1份，执法人员分别于2024年11月7日、12月9日、2025年1月15日通过全国旅游监督服务平台查询的信息截图复印件各1份，《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关于协助核查湖北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8家旅行社旅行社质量保证金交纳情况的函》和我局市场管理处复函各1份等。
上述相关证据材料的佐证，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
你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一条和《旅行社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且经本机关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机关依据《旅行社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于2025年5月22日对你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且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武）文综罚告字〔2025〕2106304号），给予“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拟处罚决定。因你单位未在《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登记的住所经营，且法定代表人陈钢长期处于失联状态，无法直接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依据《旅游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机关于2025年7月4日，通过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官方网站，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武）文综罚告字〔2025〕2106304号），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和证据、拟处罚内容、处罚理由和依据，同时告知你单位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其中，对你单位作出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拟处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机关提出。2025年9月2日，公告发出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且你单位未在规定期限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综上，本机关依据《旅行社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对你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且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给予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L-HUB-02333）的行政处罚。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武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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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一条  旅行社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用于旅游者权益损害赔偿和垫付旅游者人身安全遇有危险时紧急救助的费用。
《旅行社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  旅行社应当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在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银行开设专门的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质量保证金，或者向作出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依法取得的担保额度不低于相应质量保证金数额的银行担保。
　  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应当存入质量保证金20万元；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应当增存质量保证金120万元。 
《旅行社条例》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行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旅游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以前款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的，可以在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或者通过报刊、旅游部门网站公告送达，执法人员应当在送达文书上注明原因和经过。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第 1 页 共 4 页


